
授權書
（灰位加灰）

本人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已徵得本

人及先人家中各人︰包括（請列明姓名及關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同意，現授權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辦理於

                  墳場內骨灰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，加葬先人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與原葬先人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合葬事宜。先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為本人之（關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有關加葬先人之骨灰而引致任何法律責

任，本人願負全責。

* 授權人簽署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　　　期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必須在下列其中一空格內加 號，並在下方簽署確認

 此授權僅適用於上述龕位是次的申請，日後將恢復由授權人全權負責。

 被授權人今後可全權處理上述龕位的一切事宜，並必須負上一切法律責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*授權人簽署) (被授權人簽署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授權人日間聯絡電話)

* 簽署式樣須與原申請書相符


